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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不断进步，电子出版物

的形态也在不断变化。其承载介质从最早的磁

带、软盘发展到各种类型的光盘，再到当前的手

机、电子阅读器以及各种类型的集成电路卡、固定

或移动终端；内容从最初单一的音乐、影视、图书

发展为集聚各种表现手段的多媒体形式；传播方

式也逐渐摆脱物理形态的束缚，越来越多地依靠

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络（3G）来实现。
电子出版物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诸多管理问

题，如对电子出版物质量的控制和出版流程的监

管，以及对电子出版物的规范等。虽然新闻出版

总署为了促进产业的健康发展，陆续出台了一系

列与电子出版物相关的指导性意见，如《新闻出版

总署关于发展电子书产业的意见》、《关于加快我

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国务院也

于 2011年上半年通过了《关于修改〈音像制品管
理条例〉的决定》和《关于修改〈出版管理条例〉的

决定》，但现行的出版管理规章仍然存在着诸多不

足。这对产业的健康发展与国家的文化安全来说

都是巨大的隐患，亟需加以引导和规范。

1 我国现行制度对电子出版物的界定

我国的出版物管理制度中，针对电子出版物的

具体管理，主要依照新闻出版总署2008年颁布的
《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该规定对“电子出版

物”进行了界定，并列举了电子出版物的主要形式：

以数字代码方式，将有知识性、思想性内容的信

息编辑加工后存储在固定物理形态的磁、光、电等介

质上，通过电子阅读、显示、播放设备读取使用的大

众传播媒体，包括只读光盘（CD-ROM、DVD-ROM
等）、一次写入光盘 (CD-R、DVD-R等 )、可擦写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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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RW、DVD-RW等 )、软磁盘、硬磁盘、集成电路
卡等，以及新闻出版总署认定的其他媒体形态。

这一定义明确了电子出版物的几个基本属性：

①电子出版物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体；②电子出版物

所发表的内容是经过编辑加工后的产品；③电子出

版物的内容具有知识性和思想性，用以表达思想、

普及知识和积累文化；④电子出版物存储于各种固

定物理形态的磁、光、电等介质上。

虽然最后的“新闻出版总署认定的其他媒体

形态”保留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但也应当看到，近

年来以互联网为主的传播方式已经使“电子出版

物”的概念有了新的发展，“网络出版”、“数字出

版”等概念在不同程度上对“电子出版物”的概念

做出进一步拓展。

此外，传统的音像制品与电子出版物在生产

方式和呈现形式上有所不同，所以市场渠道和管

理模式也会有所不同。但随着数字信息传播技术

的发展以及各类阅读终端对全媒体资源的全方位

支撑，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在传输、存储、呈现、

阅读方式上呈现完全融合的趋势，音像制品与电

子出版物之间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

2 电子出版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在概念上和操作上

对电子出版物进行了规范，但相对于日新月异的出版

物形态以及媒介融合的趋势，其管理范围和管理思路

已经显现出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2.1 对出版物、出版行为的认定不够清晰

2.1.1 电子词典、学习机、电子导航地图等产品

是否属于出版物？

这些产品具有一定的共性，都是专用电子

设备，因此长期以来并未被纳入出版物范畴，其

上市销售也仅需通过工信部的3C认证（China 

*本研究成果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文化

产业政策研究”（项目批准号：09&ZD015）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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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lsory Certifi cation,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而
无需出版管理部门认可，但其内置的词典和导航电

子地图却是出版管理部门明确认定的出版物。

一般来说，大品牌的电子词典生产厂家都会

购买正式的版权词典，虽然在其电子化的过程中

也会有一定的编辑加工内容，如根据显示屏幕大

小对内容格式进行调整等，并基本能够保证词典

的准确率；但小品牌或山寨版的电子词典则存在

大量的盗版行为与较高的差错率。而电子导航地

图的生产，依国家测绘局相关文件规定，必须执行

严格的审图和出版流程。类似的，很多学习机产

品也未按出版流程进行管理。

如果认定电子词典、学习机、电子导航地图等

产品属于出版物，那么是否需要按照现有出版物

管理规范，为每个产品配备一个书号？如果仅将

它们当做一种电子设备，那么是否需要对其内置

内容的版权授权过程进行登记备案？目前对此尚

没有明确规定。

2.1.2 将图书等内容内置于电子阅读器或其他

终端的行为是否属于出版行为？

这种行为可以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如汉王电纸书。汉王所做的工作更类

似于对传统出版物的复制，将合作单位的版权内容

数字化、格式化后再现于电子阅读终端（目前的汉王

电纸书出售时内置图书就达千余种 )。这一过程改
变了出版物的呈载介质，原来的纸质图书转化为电

子形式，其字体、页面排列等都会有一定的变化。按

现有《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第21条：“同一内
容，不同载体形态、格式的电子出版物，应当分别使

用不同的中国标准书号。”那么，电子阅读器等终端

对版权内容的再现，是否应被认定为是二次出版行

为？是否需要向出版管理机构申请书号？还是仅将

这一行为视做是出版物的复制过程？ iPad等移动终
端上的内容产品也都面临同一管理问题。

另一种情况如盛大文学，其以网络原创文学

为出版内容，本身就是一种网络出版行为。但随

着盛大“锦书”的推出以及各种移动互联终端的日

益普及，其内容销售模式被转化到移动终端、手

机、电子阅读器上时，是否也需要延用类似图书书

号的管理方式？或是采用某种统一的标识符进行

管理？这些问题都尚无定论。

2.2 对出版主体资质的认证不够明确

现有电子出版物在出版运营过程中对出版

物、出版行为的认定尚不够清晰，造成对出版主体

资质的认证不够明确。

2.2.1 民营电子出版企业的出版资格问题

如果将电子词典、学习机、电子导航地图视为

一种出版物，则其生产厂家便需要具有出版资质。

实际上这些厂家进行内容开发，如各类学习机中

的教程、网络文学的原创作品等，本身就是一种出

版编辑加工行为，但是在目前的制度体系中，这

些以民营资本为主的生产厂家并不具备出版主体

资格，它们只能通过与传统出版单位的合作来适

应规则，或者干脆不把自己从事的工作视为出版

行为。如何认定民营电子出版企业的出版主体资

格，是一个犹待明确的问题。

2.2.2 特殊内容的出版资质管理问题

传统地图需要由国家测绘部门审图后才可正

式出版；而从事地图出版的单位也必须有获取资

质的地图审图人员，才能获得地图出版资格。这

样的管理方式可以避免重大错误的发生，同时维

护国家安全。同样，从事电子内容开发的企业，如

电子词典、学习机、电子导航地图的生产厂家，以

及从事电子出版物进出口贸易的企业，也应当配

备获取资质的专业编辑出版人员，才可申请特殊

内容的电子出版资质。

2.3 电子出版物的书号和格式问题

2.3.1 电子出版物的书号管理问题

现有《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中规定：“同一

内容，不同载体形态、格式的电子出版物，应当分别

使用不同的中国标准书号。”那么，如果同一图书内容

授权两家企业的电子阅读器使用，这两家电子阅读器

企业是否要分别申请不同的书号？每台电子阅读器

可以内置数千册图书，如果每本都需要申请新书号的

话，这无论对出版管理部门还是对电子阅读器生产企

业来说都是巨大的工作量，而且很容易引起版本的混

乱。因此现行规定并不科学，亟待完善。

2.3.2 电子出版物的格式管理问题

同样的内容在不同的电子出版终端上，可能会

有各种各样的差异。如果它们都使用同一个标准书

号，便可能导致出版物内容的不可追溯，从而影响电

子出版物的文献属性。例如，某一内容在A终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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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第50页，而在B终端上出现在第80页；或者
出现更严重的字符、公式、图表错误。因此，迫切需

要建立电子出版物特别是电子图书的统一标准，以

规范其加工生产，同时方便用户的阅读和使用。

2.4 电子出版物的版权问题

2.4.1 关于版权及部分版权授权转让的登记管理

除原创性作品外，电子出版物的出版过程中

大多存在版权的授权或转让环节，但目前我国尚

未建立有关版权或部分版权的授权转让登记制

度，使得对版权的监控和对盗版的打击存在一定

的欠缺。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明确规定，著作

权包括发表权、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

等。以现有电子图书来看，既有版权方授权在某

种介质上发表，如电子词典、电子图书的出版；也

有授权复制和发行，如电子导航地图、数据库的出

版等。出版管理部门应当就版权的授权转让行为

建立登记备案制度，以明确各方的版权利益。

2.4.2 未通过出版环节进行版权转让

这仍然是一个出版行为的认定问题。例如，

某些视听内容原本通过广电媒体或在网络中播

出，并未申领出版物的版号；而某些移动阅读（播

放）终端的生产厂家，直接向视听内容的制作方购

买了版权，打包内置于播放终端中，或当作独立的

商品出售。如果将这种行为视为出版行为的话，

则首先生产厂家应当具备出版主体资格，其次每

段视听内容也应取得出版物的版号。

2.4.3 统一版权标识问题

应当规定以某种方式将各种版权相关信息公

布出来。例如，每本电子图书前应当标识作者、出

版者、发行者、版权授权登记、相应书号（或电子

书号）、定价、出版时间、出版介质、出版格式等信

息；而电子词典、电子导航地图或其他移动存储介

质出版物，则应在说明书或单独制作的标识卡中

体现与版权相关的所有信息。

3 电子出版物管理的政策突破途径

综上所述，现有的政策规范已无法满足对于

电子出版物的管理。延续原有的纸质、音像、电

子、网络出版物的分类管理，已经完全不能适应信

息传播技术发展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传统的出

版事业管理原则也已远远落后于各类出版产品的

开发与生产。因此，政策上的突破将成为电子出

版市场健康发展的必需。

政策突破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一是明确哪

些产品属于出版物，哪些行为属于出版行为；二是

明确从事出版行为的主体必须具备的资质和准入

门槛，尤其是对于特殊内容出版物；三是加紧建立

电子出版物标准体系，完善对出版内容的统一身

份认证；四是建立完善的出版物版权登记与授让

备案制度，并强制要求在所有出版物上明确标示。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版物与其他产品的

界限会越来越模糊，出版物之间的类别区分也会

逐渐淡化，但是以内容版权为核心的出版、生产行

为将会一直持续下去。因此，对出版产业来说，加

强版权制度的建设将是未来出版管理的核心。■

简讯        《百年清华 百年外文》首发式       
在清华大学举办

2012年4月12日，《百年清

华 百年外文》首发式暨清华

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建系86周

年庆祝大会在清华大学大礼堂

召开。原系主任吴古华教授、

程慕胜教授，原系总支书记李

仙根教授、王瑞芝副教授，清

华大学研究生副院长何福生教

授，清华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吴

培华等应邀出席了会议。

《百年清华 百年外文》文集是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

学系建系85周年时编辑定稿的一部纪念性文集，分“历史

回眸”“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他们”“薪火相传”“系友寻

踪”“对根的回忆”“附录”七个部分。文集回顾了清华外

文系的历史、组织机构沿革，介绍了清华外文系早期的部

分名师，如吴宓、瑞恰慈、王文显和燕卜荪等，总结了各历

史时期人才培养和学术科研的情况，还介绍了知名系友撰

写的文章或对他们的访谈。

《百年清华 百年外文》主编覃学岚副教授简要介绍

了文集编撰的初衷、主要内容及出版经过。程慕胜教授，

刘世生教授，文集责任编辑、系友宁有权分别致辞。大会

由吕中舌教授主持。

                                              （张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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